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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姜兴贵报道：
6 月 10 日，深圳、珠海、汕头、江
门、潮州、揭阳六个城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正式签署 《推动住房公积金
协 同 发 展 合 作 协 议》， 将 从 政 策 协
同、服务协同、数据共享等方面开展
合作，有力支持区域内流动就业人
群、异地置业家庭等群体的住房消费
需求，促进人才等要素在区域内的自
由流动与优化配置。

近年来，深圳公积金中心积极推
动与周边城市的住房公积金合作，已
推动实现与省内部分城市间的住房公
积金信息共享、政策协同、服务联
办。本次深圳进一步扩大住房公积金

“朋友圈”，与珠海、汕头、江门、潮
州、揭阳携手合作，将进一步推动广
东省内异地使用住房公积金便利化，
有效解决因工作、生活跨城流动职工

“两头跑”的问题，减轻其安居压力，
真正实现“钱随人走、服务同享”。截
至目前，深圳已与省内十个城市 （另
五个城市为梅州、惠州、汕尾、东
莞、中山）建立协同发展机制。

据深圳市公积金中心相关负责人
介绍，本次签约的几个城市将继续从
四个方面加速实现区域内公积金服务

的“同城化”体验。一是推动住房公
积金异地无差别服务，加快系统互联
互通，实现缴存贷款信息互认，减少
办事材料；二是推动住房公积金异地
贷款互认互通，合作城市缴存职工在
本地购买住房，贷款额度、房屋套数
认定与本地缴存职工一致；三是推动
住房公积金异地信息联查，推动住房
公积金异地业务办理便捷化；四是共
建住房公积金风险防范机制，共同防

范住房公积金骗提骗贷等违法违规行
为，提升整体管理效能和资金安全水
平。

该负责人表示，合作城市将充分
借助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的契机，推
进跨城市、跨部门间信息互联互通，
打造“智慧公积金”服务，不断提升
办事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为优化营商环境、构建宜居宜业
的都市生活圈发挥积极作用。

深圳等六城签署住房公积金协同发展合作协议

加速实现公积金服务“同城化”体验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唐培峰报道：
近日，广州市房屋交易监管中心公布
了 《2024 年 广 州 市 房 屋 租 金 参 考
价》，为全市 11 个行政区的房屋租赁
市场提供了权威的租金指导。此次发
布的租金参考价涵盖了居住用房、商
业用房和工业用房三大类，旨在进一
步规范房屋租赁市场，保障租赁双方
的合法权益。

据介绍，本次公布的居住用房租
金参考价不仅区分了国有土地上居住
用房和集体土地上居住用房，还进一
步细化了楼梯楼和电梯楼的租金差
异。例如，在荔湾区白鹤洞街，楼梯
楼的租金参考价为 30-60 元/平方米/
月，而电梯楼则高达 45-110 元/平方
米/月。此外，租金参考价还具体到

了各个楼盘和小区，如中海花湾壹号
的租金参考价为 60-110 元/平方米/
月，为租客和房东提供了更为精准的
参考依据。纵观整个参考价名单，参
考租金最高的居住用房可达 130 元/平
方米/月，天河区猎德街的汇悦台及
珠江新城高端楼盘“凯旋新世界”的
电梯楼等均为此价。

商业用房方面，租金参考价根据
楼层、位置、面积等因素进行了详细
划分。以越秀区北京路商圈为例，首
层商业用房的租金参考价高达每平方
米每月数千元，而高层或位置相对偏
僻的商铺租金则相对较低。例如，北
京路天河城 B 区的首层商铺租金参考
价为 180 元/平方米/月，而同一区域
的高层商铺租金则可能低至每平方米

每月几十元。
工业用房的租金参考价则相对稳

定，主要根据区域和工业园区进行划
分。例如，白云区的大源街和黄石
街，工业用房的租金参考价大致在
10-20 元/平方米/月，为制造业企业
提供了稳定的经营成本预期。这种稳
定的租金环境有助于吸引更多企业入
驻，促进区域产业发展。

广州市房屋交易监管中心强调，
此次公布的租金参考价仅为租赁双方
议定租金的参考依据，并非政府强制
定价标准。租赁双方在实际操作中仍
需根据市场情况、房屋实际情况及个
体化因素进行协商确定。同时，租金
参考价将根据市场变化进行适时调
整，以确保其时效性和准确性。

广州市发布2024年房屋租金参考价

居住用房租金最高每月130元/㎡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唐培峰报道：
记者从广州市安居集团获悉，广州市
2025 年第一批次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
目选房工作即将启动。根据相关规
定，本次开放选房的项目为萝岗和苑
和嘉翠苑，选房活动将于 2025 年 6 月
18日开始，分批进行。

其中，萝岗和苑项目选房时间为
6 月 18 日至 6 月 26 日，选房地点位于
萝岗和苑营销中心 （黄埔区萝岗街水
西路 143 号）；嘉翠苑项目选房时间为
6 月 18 日至 6 月 21 日，选房地点位于
嘉翠苑营销中心 （白云区嘉翠三街 4
号）。相关批次安排可前往广州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官网查询。

根据 《广州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
管理办法 （试行）》（以下简称 《办

法》）《广州市市本级配售型保障性
住 房 配 售 管 理 实 施 细 则 （试 行） 》
（以 下 简 称 《细 则》） 及 《广 州 市
2025 年第一批次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
目销售公告》 等相关规定，本次选房
对象为经公开摇号获得选房顺序号且
未主动放弃申购的申请家庭。申请人
需特别注意以下可能导致购房资格失
效的情形：一是申请家庭或受托人未
按 《选房通知书》 规定的选房时间到
达选房现场；二是申请家庭或受托人
未在规定时间内选定房屋或选房后未
在规定时间内签订 《选房确认书》；
三是申请家庭或受托人未按规定签订

《广州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买卖合同
（现售）》（由于突发疾病等非主观原
因和不可抗力而延误的除外）；四是

其他不符合 《办法》《细则》 规定的
情形。

根据 《办法》 第二十七条规定，
承租公共租赁住房、人才公寓、政府
性房源保障性租赁住房、直管公房等
政策性租赁住房的家庭，应当在申购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时如实申报，并自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交付之日起 120 日
内退出前述住房。正在领取公共租赁
住房租赁补贴的家庭，应当在申购配
售型保障性住房时如实申报。自配售
型保障性住房交付之日的次月起，租
赁补贴停止发放。未按规定时间腾退
所承租的公共租赁住房、人才公寓、
政府性房源保障性租赁住房、直管公
房等政策性租赁住房的，按照 《办
法》 第三十七条规定处理。

广州2025年首批配售型保障房选房工作即将启动

6月18日起申请家庭分批选房

广东建设报讯 6 月 10 日，南沙开
发区土地开发中心联合大岗镇人民政
府举办大岗镇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
工程项目裕馨花园摇珠分房活动。

本次活动为期 4 天，以公平公正
公开为准则，通过规范的摇珠程序依
次确定选房顺序与具体房源，确保村
民权益得到充分保障。

本轮次摇珠分房拟分配不同户型
安置房 623 套，当天是本项目摇珠分
房第一轮第一场次摇珠，总计 202 户
代表参加，分配 120 平方米安置房
265 套。

为确保分房工作顺利推进，大岗
镇政府于 5 月便公示分配方案，组织
村民参观样板房、办理认购登记等环
节，全程接受社会监督，村民能够提
前直观地感受户型与装修品质。

324 位村民报名参与、623套意向
认购的数据背后，是村民对政府安置工
作的高度信任，更是对未来生活的美
好憧憬。

“心情非常紧张！”街坊周阿姨
表示，自己最喜欢 12、13 楼这样的
中间楼层，同时对入住新居充满期
待。

当天摇珠顺序抽中“第一”的冯
炳坤兴奋地说道：“可以第一个去摇珠选
房，非常期待。”他表示，自己之前也参
观过这个小区，感觉可以打高分，因此
无论抽中哪个楼层，自己都能接受。

随着分房活动的有序开展，南沙
开发区土地开发中心与大岗镇将加快
后续工作进度，力争让村民早日乔迁
新居。

作为南沙区重点民生安置工程，
裕 馨 花 园 建 有 45 栋 高 层 住 宅 ， 共
3855 套安置房。该项目位于大岗镇广
珠路以北，配置 60 平方米至 120 平方
米四种户型设计，精准适配不同家庭
结构需求，空间利用与采光通风的优
化设计，让每一户都能拥抱阳光与舒
适，部分房源配备的景观阳台，更将
生活诗意融入日常起居；安置区内中
央花园、儿童游乐区、健身步道、休
闲凉亭等设施丰富，真正帮助村民实
现“下楼即公园”的宜居体验，切实
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落于实处。

为了保证村民入住后能够享受优
质的物业管理服务，南沙开发区土地
开发中心会同大岗镇人民政府提前协
调物业公司于今年 5 月先行进场，提
前开展承接查验、公共区域保洁、设
施调试、安全巡查等工作，确保交付
即入住、入住即舒心。

（来源：广州南沙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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